
2025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税法·模拟试卷（一）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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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项选择题

1. C　 【解析】 选项 A, 在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中, 权利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

国家行政机关, 包括国家各级税务机关和海关, 另一方是履行纳税义务的法人、 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 选项 B, 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税收法律关系中最实质的东西, 也是税法

的灵魂; 选项 D, 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对权利主体双方是平等的, 不能只对一方保护,

而对另一方不予保护。

2. A　 【解析】 选项 B, 宾馆的住宿服务按照“生活服务”计征增值税; 选项 C, 船舶期租按

照“交通运输服务”计征增值税; 选项 D, 融资性售后回租按照“贷款服务”计征增值税。

3. A　 【解析】 选项 B, 为特殊销售行为, 而非视同销售行为; 选项 C, 属于将外购货物用

于职工福利, 属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行为, 而不是视同销售行为; 选项 D, 属于将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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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 无需视同销售。

4. C　 【解析】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不适用核定扣除办法), 取得农

产品销售发票的, 以农产品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或 10%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5. D　 【解析】 高档美容、 修饰类化妆品、 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和成套化妆品———生产(进

口)环节不含增值税销售(计税)价格≥10 元 / 毫升(克)或 15 元 / 片(张); 高档化妆品征

收范围不包括: 舞台、 戏剧、 影视演员化妆用的上妆油、 卸妆油、 油彩。

6. A　 【解析】 应税消费品中, 卷烟、 电子烟在批发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 超豪华小汽车

在零售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 仅需要在零售环节缴纳消费税的有金银首饰、 铂金首饰、

钻石及钻石饰品。

7. D　 【解析】 选项 A, 外购已税涂料为原料生产的涂料不得扣除已纳消费税; 选项 B, 对

于酒类应税消费品而言, 除了从葡萄酒生产企业购进、 进口葡萄酒连续生产应税葡萄酒

准予扣除所耗用应税葡萄酒已纳消费税税款外, 其他的酒类产品不得扣除已纳消费税;

选项 C, 对于成品油而言, 外购已税汽油、 柴油、 石脑油、 燃料油、 润滑油为原料连续

生产的应税成品油准予扣除已纳消费税, 其他的情形不允许扣除。

8. C　 【解析】 选项 A, 享受减计收入的优惠政策; 选项 B, 享受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

政策; 选项 D, 享受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 选项 A、 B、 D, 均属于税基式优惠, 而非税

额式优惠。

9. A　 【解析】 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应纳企业所得税= 210×25%×20% = 10. 5(万元)。

10. B　 【解析】 选项 A, 设备的日常修理支出计入当期费用; 选项 C, 推倒重置房屋的建

造支出应并入重置后的固定资产计税成本, 计提折旧; 选项 D, 自有房屋的改建支出,

如果尚未提足折旧, 需要计入资产计税基础, 重新确定资产折旧金额在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

11. B　 【解析】 选项 A, 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支出, 均按标准定额扣除, 不
考虑赡养老人的数量

①; 选项 C,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每年

可以扣除 36 000 元; 选项 D, 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 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须签订书面

分摊协议, 赡养人均摊的, 无须签订书面分摊协议。

12. C　 【解析】 个人提供剧本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计征个人所

得税。

13. C　 【解析】 选项 A, 个体工商户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不得税前扣除; 选项 B, 个

体工商户直接对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选项 D, 个体工商户代其从业人员或者他人

负担的税款, 不得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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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　 【解析】 选项 D, 货物进口后发生的安装费用不计入计税价格。
15. B　 【解析】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水和地下水, 包括江、 河、 湖泊(含水库、 引

调水工程等水资源配置工程)等水资源; 不包括再生水、 集蓄雨水、 海水及海水淡化
水、 微咸水等非常规水。 地热、 矿泉水和天然卤水按照矿产品征收资源税, 不征收水

资源税。
16. B　 【解析】 选项 B, 环境保护税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对

污染物监测管理。
17. B　 【解析】 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 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 5 年至 10 年, 而非 10 年至 20 年。
18. B　 【解析】 占用园地、 林地、 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农

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按规定征收耕地占用税。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飞

机场跑道、 停机坪、 港口、 航道、 水利工程占用耕地, 减按每平方米 2 元的税额征收

耕地占用税。 应缴纳耕地占用税= 1×20+4×2 = 28(万元)。
19. D　 【解析】 选项 A, 没有免征契税的规定; 选项 B, 承受荒山、 荒地、 荒滩土地使用

权, 用于农、 林、 牧、 渔业生产的, 免征契税; 选项 C, 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

地、 房屋权属, 免征契税。
20. D　 【解析】 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是指在我国境内购置应税车辆的单位和个人。 其中购

置是指购买使用行为、 进口使用行为、 受赠使用行为、 自产自用行为、 获奖使用行为

以及以其他方式取得并使用的行为。
21. C　 【解析】 选项 A, 正常缴纳车船税; 选项 B、 D, 免征车船税。
22. C　 【解析】 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适用于根据 BEPS 第十三项行动计划(国别报

告)确定达到 7. 5 亿欧元门槛的跨国企业。
23. D　 【解析】 教育费附加属于费用, 不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 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海关

征收的船舶吨税不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
24. A　 【解析】 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中, 企业所欠税款、 滞纳金、 罚款, 以及因特别纳税调

整产生的利息, 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为截止日计算确定。
25. B　 【解析】 选项 A、 C, 尚未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的, 国家税务总局可通过规章的形

式设定警告、 通报批评或一定数额的行政处罚, 税务局及其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可以通

过规范性文件对税务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 这是执法行为, 不是对税务行政处罚的

设定; 选项 D, 国务院, 而非国家税务总局可以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设定除限制人身

自由以外的税务行政处罚。
26. A　 【解析】 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要种类包括: ①罚款; ②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

③停止出口退税权。

二、 多项选择题

1. AB　 【解析】 选项 C、 D, 均为税法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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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　 【解析】 纳税人取得的与其销售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收入或者

数量直接挂钩的财政补贴收入, 缴纳增值税; 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 无需缴

纳增值税。 选项 B, 是购置资产的补贴, 与销售无关, 无需缴纳增值税; 选项 D, 是按

照收购数量给予的补贴, 而不是按照销售数量或销售收入给予的补贴, 无需缴纳增

值税。

3. CD　 【解析】 对销售除啤酒、 黄酒以外的其他酒类产品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无论是否返

还, 以及会计处理上如何核算, 都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4. ABD　 【解析】 选项 C, 免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 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 ①花卉、 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②海水养殖、 内陆养殖。

5. ABC　 【解析】 选项 D, 按月或按季预缴所得税的, 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 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预缴税款。

6. AB　 【解析】 对于居民个人而言, 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

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7. AB　 【解析】 选项 C, 在领取环节, 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 不并入综合所得, 单独按

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 选项 D,

取得其他劳务报酬、 稿酬、 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所得的, 其个人养老金缴费在次

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

8. ABCD

9. ACD　 【解析】 选项 B, 适用协定税率的进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 从低适用税率, 而非

适用暂定税率。

10. AC　 【解析】 选项 B, 非机动驳船按相同净吨位船舶税率的 50%计征船舶吨税; 选项

D, 自境外以购买方式取得船舶所有权的初次进口到港的空载船舶, 而非满载船舶, 免

征船舶吨税。

11. AD　 【解析】 露天堆场不属于房产税征税范围。 房产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

边有柱), 能够遮风避雨, 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 学习、 工作、 娱乐、 居住或储藏物资

的场所。 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 如围墙、 烟囱、 水塔、 变电塔、 油池油柜、 酒窖

菜窖、 酒精池、 糖蜜池、 室外游泳池、 玻璃暖房、 砖瓦石灰窑、 加油站罩棚以及各种

油气罐等, 不属于房产。

12. BCD　 【解析】 房地产开发成本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

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 公共配套设施费、 开发间接费用。 选项 A, 列入取得土地使用

权所支付的金额中扣除。

13. AB　 【解析】 选项 C、 D, 不属于车船税征税范围, 对其不征车船税。 免征车船税的新

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商用车、 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 燃料电池商用车。

14. ACD　 【解析】 选项 B, 应税凭证的标的为股权的, 该股权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应当

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而不是以销售方或者购买方是否在境内作为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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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CD　 【解析】 选项 A, 该营业场所是实质存在的, 没有规模或范围上的限制。

16. ABD　 【解析】 选项 C, D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不满 40 分或者直接判级

确定。

三、 计算问答题

1. 【答案】

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个体

工商户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

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1)经营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税率= (4 500 000-960 000-1 080 000-5 000×3) ×

35%-65 500 = 790 250(元)。 [1 分]

(2)不能。 [0. 25 分]

理由: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持有股权、 股票、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

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 [0. 75 分]

(3)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 红利, 不并入企业的收入,

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 按“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项

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1 分]

应纳个人所得税= 1 000 000×20% = 200 000(元)。 [1 分]

(4)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 从滞纳

税款之日起, 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未缴纳的, 税务机关除依照

征管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 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
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1 分]

2. 【答案】

(1)业务(1)应纳资源税= 200 000×1 000×8%÷10 000 = 1 600(万元)。 [1 分]

(2)可以扣除。 [0. 25 分]

理由: 纳税人外购应税产品与自采应税产品混合加工为应税产品销售的, 在计算应税产

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 准予扣减外购应税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 [0. 75 分]

(3)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 = 外购原煤购进金额×(本地区原煤适用税率÷本

地区选煤适用税率)= 100×(8%÷6%)≈133. 33(万元)。

业务(2)应纳资源税= (450-133. 33) ×6%≈19(万元)。 [1 分]

(4)纳税人自产资源税应税产品加工为非资源税应税产品销售的, 视同销售, 按照后续

加工非应税产品销售价格, 减去后续加工环节的成本利润后确定应税产品的销售额作为

应缴纳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1 分]

(5)业务(3)应纳资源税= (100-30-10) ×6% = 3. 6(万元)。 [1 分]

3. 【答案】

(1)A 项目应预缴的增值税= 880 000÷(1+5%) ×3%≈25 142. 86(万元)。 [1 分]

(2)B 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时需要缴纳的契税= 560 000×3% = 16 800(万元)。 [0.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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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时需要缴纳的印花税= 560 000×0. 05% = 280(万元)。 [0. 5 分]

(3)B 项目应预缴的增值税= 780 000÷(1+9%) ×3%≈21 467. 89(万元)。 [1 分]

(4)B 项目在将房屋交付业主时差额纳税抵减后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 (780 000-560 000×

70%) ÷(1+9%) ×9%≈32 036. 70(万元)。 [1 分]

(5)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的范围包括: ①土地受让人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

费用、 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②在取得土地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

拆迁补偿费用。 [1 分]

4. 【答案】

(1)不需要缴纳房产税。 [0. 25 分]

理由: 纳税人因房屋大修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 在房屋大修期间免征房产税。 本题

对办公楼的改扩建导致办公楼停用时间超过 6 个月, 符合免征房产税的规定。 [0. 75 分]

(2)改扩建支出应并入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 从改扩建完工投入使用后的次月起, 重新

按税法规定的该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 如该改扩建后的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限

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的, 可按尚可使用的年限计提折旧。 [1 分]

免租期从价计征房产税。







(3)A 集团公司 2024 年度出租办公楼应缴纳的房产

税= (8 900+6 800) ×(1-30%) ×1. 2% ÷12×3+20. 4÷

(1+5%) ×12%≈35. 30(万元)。 [1 分]

(4)A 集团公司将办公楼划转给全资子公司 B 不需要缴纳印花税。 [0. 25 分]

理由: 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属于同一投资主体内部, 对同一投资主体内部划转土地使

用权、 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 股权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免征印花税。 [0. 75 分]

(5)不需要缴纳契税。 [0. 25 分]

理由: 母公司以土地、 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 视同划转, 免征契税。 [0. 75 分]

四、 综合题

1. 【答案】

(1)关税计税价格= 480+10+8 = 498(万元)。

关税应纳税额= 498×20% = 99. 6(万元)。 [2 分]

(2)进口增值税应纳税额= (498+99. 6) ×13%≈77. 69(万元)。 [1 分]

企业所得税所得来源的确

定: 提供劳务所得, 按照劳务发生地

确定。 本题境外广告公司未派人来我

国, 广告设计劳务发生地在境外, 所

以取得的所得属于来源于境外的所

得, 不需要缴纳我国的企业所得税。















(3)境外广告公司需要缴纳我国的增值税, 不需要

缴纳我国的企业所得税。 [1 分]

应代扣代缴的增值税 = 80 × 6. 3 ÷ ( 1 + 6%) × 6% ≈

28. 53(万元)。 [1 分]

(4)委托代销方式下销售货物,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

分货款的当天。 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 为发出代销货物满 180 天的当天。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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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4)增值税销项税额= (40×18+25×16) ×13% = 145. 6(万元)。 [1 分]

(5)业务(1)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77. 69+5×9% = 78. 14(万元)。

业务(2)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26+4×9%+1. 2 = 27. 56(万元)。

业务(3)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28. 53 万元。

业务(4)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21×9% = 1. 89(万元)。

当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78. 14+27. 56+28. 53+1. 89 = 136. 12(万元)。 [2 分]

(6)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5% = 136. 12×5%≈6. 81(万元)。 [1 分]

(7)业务(4)增值税销项税额= 145. 6(万元)。

业务(5)应该按平均售价计算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 = (40×18+25×16) ÷(40+25) ×2×13%
= 4. 48(万元)。

业务(6)增值税销项税额= 8÷(1+13%) ×13%≈0. 92(万元)。

当月增值税销项税额合计= 145. 6+4. 48+0. 92 = 151(万元)。 [1 分]

抵减前一般计税应纳增值税税额= 151-136. 12 = 14. 88(万元)。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10+6. 81 = 16. 81(万元)。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16. 81>抵减前一般计税应纳增值税税额 14. 88, 实际抵减 14. 88

万元, 剩余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业务(7)简易计税应纳增值税= (200-80) ÷1. 05×5%≈5. 71(万元)。

当月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5. 71(万元)。 [1 分]

(8)当月应纳消费税= (40×18+25×16) ×5%+18×2×5% = 57. 8(万元)。 [1 分]

(9)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5. 71+57. 8)×(7%+3%+2%)≈7. 62(万元)。 [1 分]

2. 【答案】

(1)企业的账务处理应按照权责发生制进行处理, 而非收付实现制。 因此 220 万元的物

业费收入应计入 2020—2023 年的收入, 185 万元尚未收取的物业费应计入 2024 年的收

入。 企业所得税也应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 [1 分]

(2)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分两种情况: ①按照协议(合同)约定

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 作为劳务费支出; ②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 应

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 准予计入企业工

资薪金总额的基数, 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由于题目中是支付给劳务

派遣企业, 因此 20 万元应该计入劳务费支出, 不应该计入工资薪金支出。 工资薪金支

出中要扣除 20 万元。 [2 分]

对于错入“工资薪金支出” 的劳务

费 20 万元, 并不影响会计利润, 所以无需

调整。







(3)2024 年度的会计利润总额 = 1 000 - 220 +

185+20 - 800 - 12 - 1 - 25 - 30 - 5 = 112(万元)。

[1 分]

(4)2025 年 2 月份取得发票的业务招待费可以在 2024 年所得税税前按规定在限额内扣

除。 [0.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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